江西省财信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伙伴
合作意向书














签订地点：中国江西
签订时间：





本 协 议 双 方 在 江 西 签 订 。
甲 方 ：江西省财信科技有限公司 （ 以 下 简 称 甲 方 ）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雅苑路196号金控大厦2楼
联 系 人 ：左一钦           联 系 电 话 ：0791-86386721
传 真 ：/                邮 编 ：/
乙 方 ： （ 以 下 简 称 乙 方 ）
地 址 ：
联 系 人 ：            联 系 电 话 :
传 真 ：              邮 编 ：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保证服务项目的实施质量，规范项目管理流程、提高项目经济效益。双方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发挥各自优势、切合政府和市场需求，通过友好协商，现按照下述条款签署本框架协议


第1章 合作关系

1.1协议范围内，双方的关系确定为合作关系。为拓展市场更好地、更规范地服务消费者，根据公司的规划，甲方根据乙方的申请和对乙方的经营能力的审核，同意乙方加入甲方的A/B/C/D类别中的        领域的合作。后续如有具体合作项目，甲乙双方另行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

第2章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2.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2.1.1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相关包括客户现状、使用习惯和业务分析资料等数据情况的报告。 
2.1.2 甲方应为项目实施或产品合作提供保障、能力开放平台、孵化平台等。 
2.1.3 甲方应严格按照之后的协议约定确认乙方工作量并支付款项。
2.1.4 甲方应对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软件、技术参数等资料文件进行保密，甲方此项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之日起 3 年内仍然有效。 
2.1.5甲方指派专员协调内部管理并与乙方进行联络。 
2.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2.2.1 乙方应执行甲方的方案，并根据甲方要求提供技术或产品服务。 
2.2.2 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供服务人员，在服务期间和甲方指定的服务场所内接受甲方的管理。 
2.2.3 乙方工作完成时，应及时提交甲方确认。若甲方提出乙方提供人员不满足协议约定要求时，乙方应及时予以更换或补充。 
2.2.4 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软件、技术参数等资料文件进行保密，乙方此项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之日起 3 年内仍然有效。 
2.2.5 乙方指派专员协调内部管理并与甲方进行联络。

第3章 不可抗力 

3.1 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是指本协议各方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 
政府行为以及其它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不能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 
3.2 本协议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时，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的 30 个日历日内书面通知本协议的其它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的 90 个日历日内向其它方提供由有关部门出具的不可抗力证明。 
3.3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迟延履行协议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第4章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违约责任 

4.1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4.2 所有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4.3 若乙方在合作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合作计划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或违反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关要求，甲方将根据情节轻重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5章 生效及其他 

5.1 本协议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合作期限 
[bookmark: _GoBack]为 壹年 ，并按照江西省财信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办法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再进行后续项目合作事宜，若考核合格，协议自动顺延壹年。 
5.2 协议将保持其有效直至双方已完全履行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并双方之间的所有付款和索赔已结清。 
5.3 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5.4 任何与本协议相关但未在协议中明确规定的事项将由双方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以下无正文）













（签署页，以下无正文）

甲方 : 江西省财信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签字：                                    签字：                  

盖章：                                    盖章：                  

日期：                                     日期：                 









